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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0_8C_E7_AE_A1_E7_c41_149732.htm 《案例17》某工程合

同规定，进口材料由承包商负责采购，但材料的关税不包括

在承包商的材料报价中，由业主支付。合同未规定业主支付

海关税的日期，仅规定，业主应在接到承包商提交的到货通

知单后30天内完成海关放行的一切手续。现由于承包商采购

的材料到货太迟，到港后工程施工中急需这批材料，承包商

先垫支关税，并完成入关手续，以便及早取得材料，避免现

场停工待料。问：对此，承包商是否可向业主提出补偿海关

税的要求?这项索赔是否也要受合同规定的索赔有效期的限

制? 答：对此，如果业主拖延海关放行手续超过30天，造成现

场停工待料，则承包商可将它作为不可预见事件，在合同规

定的索赔有效期内提出工期和费用索赔。而承包商先垫付了

关税，以便及早取得材料，对此承包商可向业主提出海关税

的补偿要求。因为按照国际工程惯例，如果业主妨碍承包商

正确地履行合同，或尽管业主未违约，但在特殊情况下，为

了保证工程整体目标的实现，承包商有责任和权力为降低损

失采取措施。由于承包商的这些措施使业主得到利益或减少

损失，业主应给予承包商补偿。本案例中，承包商为了保证

工程整体目标的实现，为业主完成了部分合同责任，业主应

予以如数补偿。而业主行为对承包商并非违约，故这项索赔

不受合同所规定的索赔有效期限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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